
李老师曾于 1997

年 11 月访台，分别在

台北、台中讲法共十

小时，当时有缘直接

聆听李老师讲法的学

员将近一千人。尽管

法轮功在当时尚未广

为人知，这些学员却

成为日后大法在台湾

各地洪传的种子。 

1999 年 4.25 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之后，媒体对该事

件大幅报导及同年 7 月 20 日江氏集团对法轮功的无理镇

压，使原本默默无闻的法轮功顿时成了众人瞩目的焦点。

台湾民众纷纷前来了解法轮功，每个月的九天学法教功班

都爆满，修炼人数激增，炼功点也不断扩增。目前台湾已

有 30 万以上的法轮大法修炼者，近 1000 个炼功点，大台

北就有 260 多个炼功点。全台湾几乎每个乡镇都有炼功

点，连外岛的澎湖、金门、马祖都有十几个炼功点。 

法轮大法强调松散管理、来去自由，但为符合当地法

律及社团形式，现今“台湾法轮大法学会”的前身—“台

湾法轮功研究学会”遂于 1999 年 9 月 5 日成立。文/国峰
◇  

 

【明慧网】法轮大法于 1995 年 4 月开始传入台湾，已

届十年，目前约有三十万名法轮功修炼者。学员涵盖大学教

授、医生、律师、工程师、公务员、军警、士农工商、学生、

家庭主妇等各阶层，普遍受到政府部门及社会各界的高度肯

定。炼功点从一个到近千个。 

最早在台湾义务教法轮功、现住宜兰的郑文煌先生回忆

说：“当时因为太太患有偏头痛的毛病，找遍台湾名医束手

无策，经大陆亲戚的建议，1994 年 6 月 21 日到济南去听李

洪志老师讲法，参加九天集体学法炼功班，太太的病不药而

愈了。”今年已八十四岁的郑老伯说：“李老师要我们做好

人，不能收钱，不能收礼，完全义务教功。回到台湾后，1995

年 4 月 27 日到阳明山建立全台湾第一个炼功点。就这么一

传十、十传百。” 

1996 年 11 月和 1997 年 2 月，数十位台湾学员两次组团

到北京参加修炼心得交流会，和北京的学员进行为期九天的

学法交流。回来后台湾

举办了第一次辅导员培

训。此后，每隔两、三

个月，就在北、中、南

各地举办培训活动，人

数也从数十人慢慢增加

到数百人，为法轮大法

日后在台湾的洪传奠定

了扎实的基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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车水马龙与匆匆打拼之间  愿这片绿洲为您开拓心灵的属地 

从从一一个个到到近近千千个个  
——大法洪传台湾十周年回顾

【明慧网】2005 年 5 月 5 日，香港终审

法院对一项法轮功上诉案做出判决，裁定三年

前警察对 16 名法轮功成员的逮捕行动为不合

法，并且全部撤销了对这些法轮功学员的 

多项控罪。对于香港最高法院做出的这

一裁定，世界主流媒体给予了迅速广泛

的报导。 

2002 年 3 月 14 日，16 名瑞士和香

港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驻香港特别行政

区联络办公室前和平请愿时，被警方逐

一抬上警车，随后被以“阻街”“袭

警”等控罪。同年 8 月，原审法庭裁定

罪名成立，并判处个人 1300 至 3800 港

元不等的罚款。学员针对不公判决提出

上诉。2004 年 11 月上诉庭撤销阻街罪，

但维持另两项控罪原判。学员继续向终

审法院提出上诉。 

 2005 年 5 月 5 日，香港最高法

院做出终审裁决，推翻了对法轮功

学员的有罪判决。法院判决摘要指

出，和平示威的自由是宪法赋予的

权利，既然示威请愿是合法的， 

逮捕就是非法的。法轮功在香港是合法的。 

法轮功学员的辩护律师认为，香港终审法

院这一裁定是言论自由的胜利。美联社报导

说，此项裁决有助于加强人们对香港法律系统

的信心；香港的司法独立由于受到来自北京中

共统治者的干预而受到侵蚀。◇  

联 合 国

第六十一届 

日内瓦人权会议期间，公布了其去年来关于对中国人权问题以及法轮

功学员被迫害的一系列报告。联合国人权备忘录与报告说：报道表明

对法轮功的镇压运动仍在中国持续不断的推行，政府官员为试图使法

轮功学员放弃信仰，继续虐待和酷刑折磨他们。 

据报道，法轮功学员在拘禁中遭受到酷刑的和其它无耻的不人道的折

磨，受伤的法轮功学员也没有得到适当有效的治疗和赔偿。行政拘留和劳

动教养继续被用来惩罚法轮功学员。据悉，在中国的劳动教养是不经起

诉、审判和司法审查的监禁，刑期为一至三年，还可再延长一年。被劳教

的人无法请律师，也没有可以为自己辩解的听证会。 

联合国“信仰自由”、“促进保护言论自由”、“酷刑问题”等七位

人权特派专员已联合向中国政府写信表达他们对法轮功的关切，针对很多

迫害案例，他们已向中国政府提出质疑，并收录于特派专员递交给各国政

府及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报告中。专员们特别关注有关对法轮功学员的逮

捕、拘留、虐待、酷刑、拒绝提供足够的医药治疗、性暴力、致死和不公

正审判等。◇  

李老师台北三兴国小讲法现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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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位联合国人权专员关切法轮功

2005 年 5 月 13 日是第六个“世
界法轮大法日”，也是法轮大法洪
传十三周年的日子。全世界大法弟
子以各种方式庆祝这大法福泽众生
的日子。 

截止 2005 年 5 月，世界各国政
府机构、议员、团体组织等对法轮
大法和其创始人颁发褒奖及支持议
案、信函，已超过 2490 项。◇  

加拿大蒙特利尔街市响彻了
欢庆的腰鼓  

在五月的这一天……



 
 

【明慧网】2002 年

4 月 10 日，佳木斯市邪恶的年 4 月 10 日，佳木

斯市邪恶的恐怖组织“610”以木斯市恐怖组织

“610”以陈万友、陈永德、李淑青等为首的恶人正

在酝酿着一场阴险、毒辣的迫害大法弟子的抓捕

行动。抓捕数量定为死五名，上至 80 岁的老人

下至 2 岁的孩童全部逮捕入狱。  
恶警们的深知法轮功在百姓的心中是受欢

迎的，法轮功学员是受人尊敬的。他们怕白天抓

人激起民众的义愤，所以恶徒抓捕大法弟子是在

晚上夜半后，悄无声息的进行着。  

佳木斯市永红区公安分局副局长刘立波把

抓捕大法弟子的任务下派到各个派出所。  

友谊路派出所 4 月 10 日晚 8 点后出动两辆

警车，4、5 个警察闯到大法弟子张立娥家，不由

分说进屋乱翻，强行把她娘俩硬塞到警车里拉到

派出所关进了铁门里。恶警又返回来抓捕李相

兰；然后再返回抓捕冯桂芬，这时已是半夜 11

点半，冯桂芬老人不开门，恶警硬是启门撬锁把

老人和 2 岁的孙子抓进了派出所。看着奶奶被多

名警察喝问，孩子惊恐的搂着奶奶的脖子把头深

埋着不敢抬头看警察。4个警察像 4条狼狗一样

扑上老人的身体来抢一个 2 岁孩子，奶奶死死的

抱着孙子，孙子惨叫嚎哭，可是又上来一个警察，

5 个警察从奶奶的怀里活生生的抢走了可怜的孩

子，真是惨不忍睹的一幕。  

警察抢走了孩子。4 名大法弟子被强行戴上

手铐押到佳市看守所，十三天后又毫无任何法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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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六年来，江氏为达到彻底铲除法轮功的目的，发出

了对法轮功群众“名誉上搞臭、经济上截断、肉体上消灭”

的密令,操纵着政府部门及广播、电视、报纸媒体捏造恐

怖事件，栽赃法轮功，向不明真象的善良民众、警察和政

府官员灌输仇恨。从 “天安门自焚”到“傅怡彬杀人”,

从“给乞丐投毒”到发生在伊春的“美溪集体杀人案”等

等，无一不是在栽赃嫁祸法轮功。 

2002 年 4 月 21 日，在伊春市美溪林业局发生了一起
触目惊心的集体杀人案，关淑云将其十岁的养女戴楠亲手
掐死。此案被江氏操控的报纸、广播、电视等媒体诬陷是
法轮功学员所为，铺天盖地的舆论宣传，为的是煽动民众
对法轮功的仇恨。经过多方艰苦的调查和取证，真象最终
大白于天下。事实上，真正杀害戴楠的凶手正是中共邪恶
集团，关淑云等人遭中共劳教所的残酷迫害，被“转化”
而丧失良知和正常思维。  

 “美溪杀人案”现场主要当事人徐沂、任岚、关淑云、
张丽萍曾因炼法轮功受益，大法遭打压后，因为大法说句公
道话而被非法劳教关押在佳木斯劳教所。在劳教所不法人员
的残酷精神摧残和肉体折磨下，2000 年 7 月徐沂、张丽萍被
强制洗脑“转化”，8 月关淑云、任岚被“转化”。此后，
这四人不再提当初修炼法轮功身心巨大受益，反而出卖良知
说：受骗了，并明确表示不再修炼法轮功。  

在被洗脑后，她们总结出一个“结论”：说真话被劳教，
说假话被表扬。继而，名利心日益膨胀，不顾大法书中的法
轮功学员不得搞传销的明确要求，迷上了“安利”传销。当
时安利规定：不准法轮功做安利传销。为此她们到当地派出
所开证明信：早已不炼法轮功，与之无任何关系。  

然而，中共政府的不法人员唯恐这些已放弃修炼并公开
诬蔑法轮功的人不是发自内心的“转化”，还是对其严加看
管，限制自由。在利益的诱惑下，为获得搞传销所需的自由，
她们于是进京集体诬告法轮功师父，以进一步表明自己已与
法轮功决裂。她们出卖良知的行为为她们换得了自由，传销
开始越做越大。  

然而 2002 年 4 月，她们开始赔钱。关淑云没有文化，以
卖朝鲜咸菜为生，节衣缩食攒点钱都赔了进去，以致她神志
呆板，精神恍惚。4 月 21 日，四十多人在关淑云家集会，讨
论怎样使传销起死回生，赚回赔在传销中的钱。讨论来讨论
去，最后她们把焦点落在关的养女戴楠身上，她们认为戴楠
是其传销的克星，除去她，事业就会畅通无阻，越做越好。
在徐沂、任岚、张丽萍等的蛊惑下，关淑云“茅塞顿开”，
残忍地将天真的孩子掐死。在这惨痛的过程中，这群良知尽
失、财迷心窍的“人们”竟无人阻拦。 

事发后，中共政府中某些人为捞取政治资本，欲将此嫁
祸法轮功。因此不择手段地对主要当事人进行了威逼利诱，
迫使她们在电视上宣称自己是法轮功学员，从而诬陷杀孩子
是法轮功所为。当时张丽萍清楚此事与法轮功无任何关系,
不愿撒谎，而被打得遍体鳞伤，被逼上电视谎称自己是法轮
功学员。  

事实上，法轮功教人按“真善忍”行事，修心重德，珍
爱生命。中共不法人员将这些杀人、撒谎、出卖良知的人说
成是法轮功学员，实在荒唐。如果中共政 
府没有迫害法轮功，这些人就不会被逼“ 
转化”放弃“真善忍”信仰，更不会良 
知被扭曲去搞传销骗人、杀人。事实上， 
中共才是杀害戴楠的真正凶手。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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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序的判了三年劳教。  

警察们明知孩子的亲人住址，可他们拖至第二天上午

9 点多才把孩子送到亲人的手里，孩子扑到亲人怀里已不

会哭叫，头从此再也不敢抬起看任何人，低着头整天趴在

窗台上不下来，目不转睛的看着外边不吱声。后来家人才

明白他是在看奶奶，奶奶被人抢走了他在等，他在盼着奶

奶的回来。  

在这里，我们想对还有良知的警察们说句警醒的话：

自古君王都敬天，天有什么？天有神，神有眼，善报恶报

只是来早与来迟。文化大革命结束后，忠于执行上级命令

的执行者们最后都被他们后面的执行者们给秘密枪决了，

给家属的答复是“因公殉职”，现在全国大法弟子被恶人

迫害死两千两百多人，听说江 XX 曾经许诺死多少法轮功

人，杀多少警察来换回他在海外的被起诉。你们清醒吧。

生死自己选，给儿女亲人留下什么自己定。◇ 

      幸好遇到炼法轮功的 

     前几天，我弟弟来我家串门，给我讲
了一件佳木斯的事。弟弟说：他儿子的同
事开出租车，不慎将一名 50 多岁老太太，
给撞倒在地。  

当时司机很害怕，可是没想到这位老太太从地上慢
慢爬起来拍拍身上的土，然后说：小伙子没什么事，你
走吧！我是炼法轮功的，你今后开车注意就行了。  

老太太说完就走了。儿子的同事说：今天我是遇到

炼法轮功的，否则可就倒霉了，万、八千的不够赔的。

伊春“美溪杀人”伪案内幕


